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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农委函〔2022〕89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政协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第309号提案的复函

肖师在委员：

您提出的《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建议》（第309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开发适残岗位，将涉农项目向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倾斜，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残疾人及其亲属就业纳入相关考核的建议很好、非常到位。我们对此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落实。

一、关于“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开发适残岗位”的建议

研究探索新时期残疾人就业工作特点，努力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及时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根据残疾程度，对部分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在社区开发保洁员、后勤保障等公益性岗位。对残疾程度较重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安排其亲属子女在就近岗位务工。铜梁区以乡村产业发展为主抓手，以建设乡村振兴车间为路径，推动城乡产业联动发展，带动农民就近就业、持续稳定增收，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全区建成就业帮扶车间和乡村振兴车间57个，实现全区28个镇街全覆盖。1600余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其中低保、特困、残疾、脱贫不稳定、边缘易致贫等困难群众166人（其中残疾人12名）实现年产值1.3亿元，就业人员人均月收入达3102.74元，最高的超过6000元，所在村集体年均实现收入153.46万元。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人口469人就业。大庙镇建有乡村振兴车间5个，吸纳残疾员工3人，2021年4月通过上门入户宣传，安排3人到就近车间进行务工，平均月收入为2400元。

三、关于“将涉农项目向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倾斜”的建议

一是要求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要多吸纳有劳动力的农户务工就业，尽量安排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固定长期务工，以增加困难群众的务工收入，实现稳定收入。二是从区财政划拨专项经费，对乡村振兴车间在建设和运营中予以适当补贴，支持镇村把党建、培训、养老、教育等资源向乡村振兴车间倾斜，既帮助解决乡村振兴车间就业人员照顾“老小”问题，又为就业人员教育培训提供便利，也为周边群众提供学习休闲场所，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三是鼓励动员工业园区企业剥离生产环节中用工量较大、技术门槛较低的工种，在镇村布局设点，推动工业配套产业在镇街“落地开花结果”。既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破解企业招工难题，又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收。对于残疾程度较轻，具备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多数安排在保洁员、后勤保障等公益性岗位。石鱼镇长乐村乡村振兴车间目前有工人15名，其中外村工人6名，工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上，工资收入按照0.33元/件的方式计酬，同时采取奖励机制，产能超过平均数的以0.02元/件获得额外报酬，每月保持全勤的工人在此基础上再增加0.01元/件计酬，人均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
四、关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残疾人及其亲属就业纳入相关考核”的建议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以就业需求为出发点，以岗位技能为目标，统筹规划，有针对性地为残疾人提供免费培训。采取传单、课堂培训等方式为困难群众进行就业培训，帮助他们树立就业观，职业观，引导他们珍惜机会，抓住机遇，合理选择就业岗位。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就业，首先要引导他们转变就业感念，敢于尝试，敢于迈出第一步，积极参与、主动融入社会生活中去。目前通过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共送培33人。发放脱贫人口创业担保贷款141人、2530万元。建立激励机制。切实落实所有镇（街）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政策规定，对用工单位积极安排吸纳残疾人就业的，实行必要奖励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了解残疾人劳动就业的重要意义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营造残疾人就业的良好氛围。同时，引导残疾人增强信心，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健全工作机制，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的渠道。

    此复函已经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张焕兵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区政协提案委，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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